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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本次公告(2017-108)仅反映投

资账户截止 2017 年 06 月 15 日的

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 2017年

06月 20日。 信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

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 《中国证券报》

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信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

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信

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优势领航投资账户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19.40106�

20.34370�

31.50857�

14.05582�

10.97918�

13.64166�

11.04670�

13.56741�

9.73553�

5.64567�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羽”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8,000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 [2017]654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东吴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金龙

羽” ，股票代码为“002882”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

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

和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

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6.20元/股，发行数量为8,000万股，

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5,600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70%；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2,400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3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8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7,2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17年6月15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71,913,76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45,865,324.4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86,23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534,675.6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7,986,062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9,513,584.4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3,938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86,415.60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数量

（

股

）

应缴纳金额

（

元

）

放弃认购股数

（

股

）

1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2,966 18,389.20 2,966

2

深圳市博益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深圳市博益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844 5,232.80 844

3

北京天时地利人和建筑

有限公司

北京天时地利人和建

筑有限公司

844 5,232.80 844

4

北京中远泛亚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北京中远泛亚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844 5,232.80 844

5

常州服装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服装集团有限公

司

844 5,232.80 844

6

周少雄 周少雄

844 5,232.80 844

7

林小雅 林小雅

844 5,232.80 844

8

李芳英 李芳英

844 5,232.80 844

9

姜千坤 姜千坤

844 5,232.80 844

10

洪小婵 洪小婵

844 5,232.80 844

11

刘朝晨 刘朝晨

844 5,232.80 844

12

陈炽昌 陈炽昌

844 5,232.80 844

13

洪旸 洪旸

844 5,232.80 844

14

彭骞 彭骞

844 5,232.80 844

合计

13,938 86,415.60 13,938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和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及无效认购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主承销商包

销股份的数量为100,176股，包销金额为621,091.20元，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13%。

2017年6月19日（T+4日），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

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

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

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12-62938585

联系人：东吴证券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594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

2017-029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5]1461号文核准，比

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获准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30亿元

的公司债券。

根据《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基础

发行规模为人民币8亿元， 可超额配售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 （含7亿

元）。 本期债券期限为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价格为每张100元，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

资者询价簿记的发行方式。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2017年6月16日结束， 实际发行规模人

民币15亿元，最终票面利率4.87%。

特此公告。

发行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牵头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6月19日

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884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回拨

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1,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

人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

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7年6月20日（周二）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人（主承销

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

登于2017年6月12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

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130

证券简称：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

2017－082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6月12日（星期一）以电话、专人送达及邮件方式送达给

公司7名董事。会议于2017年6月16日（星期五）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方式在公

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公司监事、高管参加了

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周和平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与惠州仲

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潼湖镇人民政府签署项目投资建设协议书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乐庭电子线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乐庭线

缆” ）与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潼湖镇人民政府签署《项目投资建设协

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 ），根据协议书约定，乐庭线缆计划在惠州仲恺高

新区投资建设乐庭科技园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为人民币6.8亿元。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潼湖镇人民政府签署

项目投资建设协议书的公告》详见2017年6月19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6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130

证券简称：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

2017－083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潼

湖镇人民政府签署项目投资建设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本协议所涉及的投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如出现不可抗力等突发因素或

其他无法预知原因，项目进度及后期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如项目因故终止，可能

存在前期投入无法收回的风险。

2、由于不可抗力或上级政策的调整，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双方可以协商

变更或解除协议，互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本协议存在变更或解除的风险。

一、概况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6月16日召

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与惠州仲恺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潼湖镇人民政府签署项目投资建设协议书的议案》。 同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乐庭电子线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庭线缆” ）与惠州

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潼湖镇人民政府签署《项目投资建设协议书》（以下

简称“协议书” ），根据协议书约定，乐庭线缆计划在惠州仲恺高新区投资建设

乐庭科技园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为人民币6.8亿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签

署协议书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签署协

议书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项目情况介绍

乐庭线缆计划在惠州仲恺高新区投资建设乐庭科技园项目，项目生产经营

汽车配线、程控交换机通讯电缆、新能源汽车线、风能线、高铁机车线、机器人控

制线等产品。 项目计划总投资6.8亿元，建设期不超过2年。 本项目目标地块坐

落于惠州仲恺高新区潼湖镇，用地面积约8万平方米（以国土部门实际挂牌面

积为准）。

公司尚需对本项目进行详细的可行性论证，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协议书主要内容

甲 方：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潼湖镇人民政府

乙 方：惠州乐庭电子线缆有限公司

1、乙方计划在惠州仲恺高新区投资建设乐庭科技园的项目，项目用地性质

为工业用地，意向选址位于仲恺高新区潼湖镇，乙方在上述地块建设本项目。

2、项目生产经营：汽车配线、程控交换机通讯电缆、新能源汽车线、风能线、

高铁机车线、机器人控制线等产品，用地面积约8万平方米（以国土部门实际挂

牌面积为准）。

3、项目计划总投资6.8亿元，建设期不超过2年，总建筑容积率不小于1.4，

投资强度不低于8000元/平方米，土地产出率不低于15000元/平方米。

4、甲方尽最大可能协助乙方依法取得项目所需的工业用地。 乙方取得项

目用地后，甲方按项目用地“三通一平”（即通路、通水、通电、场地平整）的标

准交付，在项目用地交付之前，提供相关的管理和服务。 甲方负责协助乙方依

法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等。

5、乙方按照国家规定的工业项目用地挂牌竞标程序合法取得项目用地。

乙方按照《土地成交确认书》和缴费通知要求支付土地款、交易服务费用及有

关税费，与惠州市国土部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乙方须遵守高

新区的各项有关管理规定。 所建设物业应为本项目所使用，不得出租出售或转

作他用。 乙方在取得《土地成交确认书》后，应尽快申请办理建筑工程投资建

设的相关手续，并在具备施工条件后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6、乙方须在成功摘牌取得土地权属，并具备勘探条件的15日内启动前期

勘探及规划设计工作，在具备施工条件后3个月内动工建设，在成功摘牌取得土

地后的2年内建成并投产试运营，试运营的6个月内正式投产。

四、项目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抓住发展机遇，乐庭线缆与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潼湖镇人民政

府签署项目投资建设协议书，有利于推动公司生产基地的升级和产能的扩充，

延伸公司产业链，扩大公司的业务范围，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实力。

本次合作符合公司的产业布局和发展战略，对促进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具有

重大作用。

五、风险提示

1、本协议所涉及的投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如出现不可抗力等突发因素或

其他无法预知原因，项目进度及后期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如项目因故终止，可能

存在前期投入无法收回的风险。

2、由于不可抗力或上级政策的调整，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双方可以协商

变更或解除协议，互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本协议存在变更或解除的风险。

3、本协议所涉及的投资项目用地尚须通过招拍挂程序取得，是否能够最终

取得存在一定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6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981

证券简称：汇鸿集团 公告编号：

2017-036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持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况

经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7年度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包含大宗交易转让）择机减持部分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不超过16亿元，促进公

司供应链运营平台打造和创新转型。 具体减持数量、时间将根据市场情况、交易环境决定。

二、交易进展

2017年6月2日至2017年6月15日收盘期间，公司通过证券集中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华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 ）无限售流通股115万股，占华泰证券总股本的

0.016%；公司通过证券集中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泰君安” ）无限售流通股355万股，占国泰君安总股本的0.041%。 经测算，上述减持公司可

获得投资收益共计约8385万元（鉴于上述数据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注册会计师审计数为

准）。

三、交易产生的影响

截至2017年6月15日收盘，公司持有华泰证券20159.4947万股，占华泰证券总股本的

2.814%；公司持有国泰君安62.53万股，占国泰君安总股本的0.007%。 上述减持所获收益将

计入公司当期损益，对公司2017年业绩产生有利影响。

特此公告。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3688

证券简称：石英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7-036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认购华泰紫金季季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华泰紫金季季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投资金额：自有资金人民币3,000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出现极端损失情况下，公司可能面临无法取得预期收益率乃

至投资本金受损的风险。

一、投资概述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7年2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日常经营资金

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总额不超过3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

加公司收益。 详细内容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公告 （编号：

2017-015）。

近日,公司以自有资金3,000万元认购“华泰紫金季季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上述事项未构成关联

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二、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 华泰紫金季季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季季优先X1第七期

类别 限额特定资产管理计划

目标规模

本集合计划推广期规模上限为5亿份

（

不含委托人参与资金利息转增份额

，

存续期规模上限为50亿份

。

管理人可根据实

际发行情况通过公告调整推广期规模上限

。

管理人 华泰证券

（

上海

）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集 合 计 划 托 管

人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范围

本集合计划主要投资于国内依法发行的国债

、

地方政府债

、

央行票据

、

金融债

、

政策性金融债

、

企业债

、

公司债

、

可转债

、

可分离债

、

中小企业私募债

、

短期融资券

、

中期票据

（

含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PPN）

等经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批准发

行的各类债务融资工具

）、

国债期货

、

证券回购

、

资产支持证券

、

货币市场型基金

、

债券型基金

、

分级基金的优先级份额

、

商业银行理财计划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

基金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及基金子公司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等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或备案发行的金融产品

，

现金

、

银行存款

、

同业存单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投资的其

他投资品种

。

本集合计划可投资于一级市场新股申购

、

持有可转债转股所得的股票

、

因所持股票所派发的权证以及因投资可分

离交易可转债而产生的权证

，

但不可直接从二级市场上买入股票和权证

。

本集合计划可投资混合型基金

、

保本基金

。

本集合计划可以参与利率远期

、

利率互换等管理利率风险的衍生产品工具交易

。

管理人应与托管人进行系统联测

后方可进行投资

。

本集合计划可以参与融资融券交易

，

也可以将其持有的证券作为融券标的证券出借给证券金融公司

。

本集合计划可参与股票质押式回购

，

股票质押式回购的质权人登记为管理人

，

由管理人负责交易申报

、

盯市管理

、

违约处置等事宜

。

认购份额 优先级3,000万

年化

业绩基准

4.90%

计算周期 2017年6月14日-2017年9月12日

相关费率 1、

参与费

：

无

； 2、

退出费

：

优先级份额不收取退出费

；3、

管理费

：0.5%；4、

托管费

：0.08%。

集 合 计 划 收 益

构成

集合计划投资所得债券利息

、

基金红利

、

买卖证券价差

、

银行存款利息以及其他合法收入

。

本公司与管理人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托管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产

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三、本次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是在确保公司主营业务运作正常情况下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支付， 不会影响公司现金流

的正常运转，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造成影响。

四、本次投资的风险分析

业绩比较基准仅供参考，管理人并不承诺或者保证优先级份额持有人取得预期收益，在集合计划资

产出现极端损失情况下，优先级份额持有人可能面临无法取得预期收益率乃至投资本金受损失的风险，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华泰紫金季季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

特此公告。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

603688

证券简称：石英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7-037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认购中金公司财富资金系列收益凭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中金公司财富资金系列56期收益凭证

●投资金额：自有资金人民币1,000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发行人不保证收益凭证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一、投资概述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7年2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日常经营资金

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总额不超过3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

加公司收益。 详细内容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公告 （编号：

2017-015）。

近日,公司以自有资金1,000万元认购“中金公司财富资金系列56期收益凭证” ，上述事项未构成关

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 中金公司财富资金系列56期收益凭证

产品类型 本金保障型

目标规模 本期规模1,000万

发行人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资金用途 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认购金额 1,000万

年化收益率 4.60%

计算周期 2017年6月14日-2017年9月13日

相关费率 无

本公司与发行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关系。

三、本次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是在确保公司主营业务运作正常情况下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支付， 不会影响公司现金流

的正常运转，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造成影响。

四、本次投资的风险分析

年化收益率仅供参考，发行人并不承诺收益凭证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目录

1、《中金公司财富资金系列56期收益凭证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6月19日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根据《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16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西路

上步工业区10栋2楼主持了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

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

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 尾 位 数 中 签 号 码

末“4”位数 4935

末“5”位数 53214��03214��06398

末“6”位数 163957��363957��563957��763957��963957

末“7”位数 5242962��6492962��7742962��8992962��0242962��1492962��2742962��3992962

末“8”位数 20920081��40920081��60920081��80920081��00920081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

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40,000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投资者还可通过以下途径获知中签情况：

1、 通过所在证券公司交易终端查询；

2、 通过拨打电话400-808-9999查询（请根据提示音按1。 按2转入人工接听则无法查询）。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2017年6月19日（T+2日）公告的《深圳市京泉华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

T+2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

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

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

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将中止发行。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

与新股申购。

发行人：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6月19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3, 333.34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2017]693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浙商证券” ，股票代码为“601878”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

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

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8.45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33, 333.34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3, 333.34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为 10, 00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 333.24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0, 000.1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7年 6月 15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

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299, 572, 449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2, 531, 387, 194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428, 551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3, 621, 255.95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经核查确认，共计 5034 个入围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公

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 另有 17 个配售对象没有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其所应的股份数量

68, 799股为无效认购，对应金额为 581, 351.55元；有 3个配售对象没有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其未足资

金部分对应的股份数量 1, 751股为无效认购，对应金额 14, 795.95元。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33, 261, 850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281, 062, 632.50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70, 550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596, 147.50元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放弃认购

股数（股）

1 管亚梅 A109685435 4, 047 34, 197.15 4, 047

2 李飞飞 A149725753 4, 047 34, 197.15 4, 047

3 深圳市华成峰实业有限公司 B882001894 4, 047 34, 197.15 4, 047

4 云昕 A699936350 4, 047 34, 197.15 4, 047

5 罗玉新 A362957796 4, 047 34, 197.15 4, 047

6 陆裕彬 A355827743 4, 047 34, 197.15 4, 047

7 陈秋妃 A323266932 4, 047 34, 197.15 4, 047

8 梦想未来投资有限公司 B882590762 4, 047 34, 197.15 4, 047

9 李财宏 A323233939 4, 047 34, 197.15 4, 047

10 北京天时地利人和建筑有限公司 B882551637 4, 047 34, 197.15 4, 047

11 北京人和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B882548715 4, 047 34, 197.15 4, 047

12 常州广播影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B888528535 4, 047 34, 197.15 4, 047

13 张尧 A123485490 4, 047 34, 197.15 4, 047

14 王长灵 A600955243 4, 047 34, 197.15 4, 047

15 林大勇 A597299734 4, 047 34, 197.15 4, 047

16 戴伟 A332314242 4, 047 34, 197.15 4, 047

17 丁宇宸 A280152806 4, 047 34, 197.15 4, 047

合计 68, 799 581, 351.55 68, 799

未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获配对象

初步配售

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金

额（元）

实际配售

股数（股）

实际配售金

额（元）

放弃认

购股数

（股）

1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自营账户

D890006086 4, 047 34, 197.15 34, 197.15 19, 435.00 2, 300 19, 435.00 1747

2 吴建芳 A261641523 4, 047 34, 197.15 34, 197.15 34, 197.00 4, 046 34, 188.70 1

3 凌育明 A499199265 4, 047 34, 197.15 34, 197.15 34, 179.15 4, 044 34, 171.80 3

合计 12, 141 102, 591.45 102, 591.45 87, 811.15 10, 390 87, 795.50 1751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和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以及因结算参与人资金不足而无效认股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本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499, 101 股，包销金额为 4, 217, 403.45元，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15%。

2017年 6月 19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

除相关费用后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

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 66551360、010- 66551370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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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三孚股份”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3, 755.66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824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

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 755.66万股，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 300.06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1.24%；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 1, 455.6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8.76%。本次发行的价格为 9.64元 /

股。

三孚股份于 2017年 6月 16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三孚股份” A 股 1, 455.60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 2017年 6月 20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

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于 2017年 6月 20日（T+2日）16: 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

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当于 T+2日 16: 00前到账。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

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17年 6月 20 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

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

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

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 个月内

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4, 204, 218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104, 056, 987, 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3248316%。配号总数为

104, 056, 987个，号码范围为 100, 000, 000, 000�- �100, 104, 056, 986。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7, 148.74 倍， 超过 150 倍，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1.24%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实施后发行结构如下：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75.56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 380.1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248316%。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17年 6月 19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

东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

将于 2017年 6月 20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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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